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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
季高温季节。日前，全国总工会
印发《关于做好 2023年职工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强调，各级工会
要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充分
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提高服务
职工的精准性和可及性。通过
向夏季露天作业的物流、电力、
建筑、环卫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
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
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
权等方式，积极开展“送清凉”等
活动。积极拓展“司机之家”、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帮扶
（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功能，重
点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解决
实际问题，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
职工避暑休息提供便利。

根据 2012 年出台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企业每
年 6 月至 9月安排劳动者露天
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
以下的（不含 33℃），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夏季高温津贴。

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的性
质难以确定的特殊情况，企业应
结合实际，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
形式，合理制定发放办法。高温
津贴标准为 300元/月，连续发
放 4个月，夏季高温津贴可以按
月发放，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
前集中一次性发放。

事实上，包括电力、建筑、环
卫等传统职业的户外劳动者，高
温权益保障相对完善，近年来，
随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工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大规模拓
宽了就业空间，也丰富了灵活
就业的内涵。这类灵活就业人
群，因其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
性工作等特点，在权益保障上
存在盲区，他们的高温权益同
样值得关注。

退休返聘人员和劳务人员有高温费吗？1

【咨询】我前两年已经到了法定退
休年龄，去年又找了一份工作。去年夏
天，企业发放高温费时，我没有拿到。企
业人事说，我是退休人员，非劳动合同制
职工，所以无法享受。我有些不理解，现
在国家不是一直提倡退休职工发挥余热
吗，为什么做同样的工作，我就享受不到
高温费？

【解析】从合理性出发应给予高温
费，特殊劳动关系人员包括协保、停薪留
职、内退人员等，历史上这一人群一旦

“再就业”，都归入特殊劳动关系。对于
这类人群，高温权益是否享有，目前也没

有文件参考，我们倾向于既然可以享受
相应的劳动报酬，只要满足在高温下就
业工作的条件，就可以享受高温费。

劳务人员，即雇主雇佣的不符合劳
动合同主体关系人员，能否享受高温
费？就司法实践来说，比较复杂，有的劳
务人员自带生产工具，雇主支付的劳务
费用中，包括了各种费用。因此很难一
概而论，需要个体问题个体分析。就法
律关系来说，雇主一般不承担高温费。
但是，高温费系劳动保护类的津贴，从这
一角度出发，不少专家仍主张雇主给予
高温费。

小时工高温费怎么发 骑手中暑是否算工伤

灵活就业者的清凉权如何保障

劳动法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讲师邱婕表示，总的来看，以上读者的提
问虽然从表面看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其
本质是相通的。反映出了我们当前劳动立法
中一些有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日结工和小时工不知该如何计算高温
费，是由于目前规定中，高温费的计算标准是
按月发放的。所以日结工和小时工虽然可能
和全日制劳动者在相同的环境从事相同的工
作，却不知该如何计算高温费。而厨师咨询
同时打几份工能否获得多份高温费，其实和小
时工的高温费计算是相同的问题。一位每天
在多个饭店工作的厨师，至多有一份工作是全
日制工时，本质还是一个小时工的高温费问
题。至于骑手和退休返聘的问题，本质上还是
出现的新情况如何适用旧有的劳动标准。

上述问题的解决本身也并不难。有关部
门可以对本市高温津贴的标准加以细化。例
如，广东省《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
知》中，不仅有按月发放高温津贴的标准，也
有按天发放高温津贴的标准。

但从这样的标准看，似乎离社会的需求
也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小时工如何计发
高温津贴。这就说明我们的劳动标准制订最
好能有一点弹性，可以包容适用各种就业中

的形态。对此可以借鉴，国际劳工组织《非全
日制工作公约（第 175号）》的理念。在第 175
号公约中，国际劳工组织运用了“同等原
则”。即，非全日制劳动者虽然其工时与全日
制劳动者不同，但其享有的权利和保障应于
全日制的劳动者是“同等”的。广东省的规定
中，将每月的高温津贴标准除以21.75折算为
按天计算的标准，同样的也可以除以8折算为
按小时计算的标准。我们的劳动标准规定并
不需要细化到小时的标准，只要在规定中明
确，允许根据具体的就业情况计发，但应保持
与全日制“同等”的标准。

同样的，不仅对于日结工、小时工可以适
用“同等原则”，对其他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
可以适用这一思路。当然，骑手的工作是否
属于“企业安排劳动者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
下”，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总之，劳动关系的形态已经发展为多元
化的时代，劳动标准不能还停留在一个版
本。从法理看，劳动者的就业形态虽然不同，
追根溯源其权利是相同的。不独是高温津
贴，各种各样的劳
动标准似乎都需
要迭代了。

【咨询】我有一个好朋友，从事露天装卸
作业。前几年，用人单位一直未支付其高温
费，他想通过法律途径讨要，但有人劝他，高
温费“过期作废”，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我的朋友能否讨回他的权益？

【解析】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
条规定，一般来说，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一
般情况下，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是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不
属于劳动报酬的常见诉求，如经济补偿金、赔
偿金、代通知金等，都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
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一年仲裁时效期间
的限制。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
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就是特殊时效的
规定。

劳动者追讨夏季高温津贴，应适用一般
仲裁时效还是特殊仲裁时效？对此业界有两
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属于适用特殊仲裁

时效。第二种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高温津
贴毕竟不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直接挂钩，应
适用一年时效。从实践来说，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指引》
规定，高温津贴的申请劳动仲裁时效期间应
从发放当月工资之日起按月计算。也就是
说，按一年时效操作。如果按此规定，劳动者
去年没有拿到高温津贴，今年10月提出仲裁
申请，只能要回去年9月应付未付的夏季高温
津贴，而之前的就可能丧失了胜诉权。

当然，劳动者也可以到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举报。但劳动监察也是有受理时效的。根
据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
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
处。上述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
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的高温津贴权益
处于连续状态，中间没有停止2年以上的，劳
动监察可以连续追索。 □李轶捷

高温权益追溯有时效吗？6

【咨询】我开了一家保安公司，最近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不少员工就问我要
高温费。我们公司的保安其实有一半时
间都在室内，有空调，但确实有高温时间
室外巡逻的任务，像他们这种“半高温”
的情况，我也要支付高温费吗？

【解析】“半高温”作业的劳动者是否
能主张高温费，这一问题一直是高温权
益中的疑难杂症，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
保安等有巡视任务的工种中，如今，灵活
就业群体的扩大化，让这一矛盾更加凸
显。对此，法律界多有争议，有些省市的
相关部门明确，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的
性质难以确定的特殊情况，用人单位应
结合实际，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民主管

理程序，合理制定发放高温费办法。因
此，用人单位和职工可以通过这一程序，
确定双方的权益。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对
于“半高温”工作的职工，只要其岗位职
责表明，必要时确需高温作业的，劳动者
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单位发放夏季
高温费，其请求基本会得到法律部门支
持；只要是属于支付范围的，一般就会
全额支付夏季高温费。因此，从司法实
践出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半高
温”工作者，单位应该支付夏季高温费；
支付夏季高温费就应该全额支付；所谓

“半高温”工作，高温费也打“对折”是不
可以的。

“半高温”工作也要给高温费吗？2

【咨询】我是一名外卖骑手，每天的跑单
任务不少，不管春夏秋冬，都是室外劳动为
主。听说高温天有高温津贴，不知道我们有
没有。另外，前两年，我们都有骑手中暑晕倒
的现象，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能算工伤吗？

【解析】《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已将“中暑”
列入了职业病目录范畴。根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发布的《职业性中暑的诊断》，重度中
暑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类型。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
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需要注意的是，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是
骑手与平台或者与某一用人单位之间建立了
劳动关系。就目前来看，首先，平台在用工方
面多采用外包、众包、合作用工等形式，导致
很多外卖骑手不清楚自己是谁的员工，证明
劳动关系存在困难，这给工伤的认定带来了
难度。其次，传统工伤认定是结合工作时间、
地点、原因进行的综合认定，而骑手工作时间

和地点都不固定，工伤认定的举证也并非易
事.因此，骑手因中暑造成职业伤害被认定工
伤的先例极为少见。

不过，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加入了对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
的安全生产责任规定。新就业形态人群的高
温劳动保护呼声也一直不断，2021 年7 月16
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
确要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
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
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
定参加。采取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和社会
力量承办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
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鼓励平台企
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
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此类人员的高
温权益的保障也会愈加完善。

骑手中暑发生意外算工伤吗？5

【咨询】我是一名厨师，同时在几家
饭店打工，因为工作环境一般都是在高
温厨房，有的品牌饭店会给我们发高温
费，我不清楚是不是只要满足高温条件
就有高温费？像我这种同时打几份工的
灵活就业者可以同时拿几份高温费吗？

【解析】这一问题其实可参考非全日
制工时劳动者的高温权益计算。《劳动合
同法》第69条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

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
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
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由此可见，同时与几家单位建立关系的
通常发生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及劳务关
系中。因此，对于高温费的发放，劳动者
同样可以在与单位约定工资标准时，事
先明确津贴的标准和发放形式，法律条
文上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打几份工就能领几份高温费？4

【咨询】我是一家公司的保安，由于
大家都是轮班制，不是每天上班，所以公
司按天给我们结算工资，每天 170元，包
吃住。因为工作需要，保安白天要在室
外站岗，应该达到了给高温费的标准，但
是我看规定上，高温费是按月发放的，像
我们这种按天结算工资的劳动者是否也
有高温费，如果有，怎么发呢？

【解析】日结工资劳
动者和小时工，一般情
况下被称为非全日制用
工。《劳动合同法》第 68
条至第 71 条规定，非全
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
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
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
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
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
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
工形式。

对于此类人群，单
位是否要支付高温费，
在法律条文上没有强制
规定和具体明确。目前

业内的操作口径是，虽然非全日制用工
时长较短，但当用人单位确实安排劳动
者在高温天里从事露天作业，或工作环
境温度无法降至33℃以下，应当在小时
工资约定时，将高温费一并考虑在内，在
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无需另外再支付
高温费。具体计算标准，可以按劳动者
当月实际出勤时长进行高温费的折算。

日结工资者和小时工的高温费怎么算？3

气象监测显示，6月22日8时至16时，北京、
天津、河北中部、山东北部等地气温上升迅猛，
最高气温升至40℃以上。上述4省市共有17个
国家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22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
警。预计23日白天，华北、黄淮等地还将继续出
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下，环卫工人、建
筑工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这些坚守的劳
动者让人感动，也让人挂虑——他们有没有拿
到高温津贴？

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不仅是对个体劳动
者的尊重，更体现全社会对坚守的认可。早在
2012年，国家四部门就联合印发《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对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津贴发放条
件等劳动者权益作出明确规定：高温津贴依法
享受，纳入工资总额。

防暑降温是一项季节性强的劳动保护工
作，直接关系职工身体健康和企业生产安全。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督促
用人单位合理布局生产现场，为职工提供必要
的防护用品和高温作业休息场所，按规定发放
高温津贴。通知有力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
温主体责任，为劳动者送来“清凉”。一些快递
小哥把收到的高温津贴“晒”给记者看，还展示
了防晒衣、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这些防暑
举措值得称赞。

然而，随着新就业形态兴起，灵活就业者和
“银发”打工人的增多，一些用人单位觉得有“空子”可钻，高温
津贴往往就被“打了折扣”。有的单位自认为发钱到个人手中，
他们也不会用于防暑，因此“对防暑无益”，不如统一发放防暑
物品。有的工人对津贴只“听过”没“见过”，更对自己何时应该
享受高温津贴一知半解。甚至有部分工人不清楚工作时中暑
属于工伤。

防范高温津贴成为“空头支票”，须多部门形成合力。应急、
卫健、人社、工会等部门要发挥各自优势，加强防暑降温联合检
查，对建筑、物流、电力、环卫等行业场所重点监督，对高温津贴
不发放、中暑职工工伤保险待遇不落实等情况重点排查，对违法
行为严厉查处，对整改情况跟踪检查，让劳动者舒心工作。

发放高温津贴要结合实际，避免“不合时宜”。近年来，极
端高温变得更为频繁。中央气象台统计，今年5月起，我国有
20多个省份出现高温天气。多地持续高温日数达20天以上。
然而，全国各地高温津贴发放时间多数从6月份开始，津贴时效
不强。部分用人单位月底或下月初才发工资，更易造成“没有
津贴”的误会。高温津贴“迟到”问题，亟待相关部门研究解决。

高温津贴的标准不能“原地踏步”，应当因地制宜、与时俱
进。高温津贴是额外劳动消耗的工资性补偿，应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适时调整。目前，至少有28个省份发布了本地区的高
温津贴发放标准。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近年来及时上调标准，
有的每月300元、有的每工作日15元，天津则直接与上年度职
工平均日工资挂钩。但同时，部分地区津贴标准却止步不前，
甚至个别部门对“高温津贴谁来管”相互踢皮球。及时调整高
温津贴标准，灵活调整“月”和“日”发放时限，完善发放制度，确
保劳动者及时、足额拿到津贴，这是对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劳动
者最大的尊重。 □陈旭

劳动关系多元化 劳动标准应同步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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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正在送餐的路上外卖骑手正在送餐的路上。（。（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贝赫贝赫 摄摄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新华社 发


